
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

克深 13-4 井钻井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2年 3月 20日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

公司依据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

组织召开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克深 13-4

井钻井工程竣工环境保护现场验收会，参加会议的有建设单位、验

收调查报告编制单位及 3位验收专家（参会人员名单见附件 1）。验

收组现场核查了工程建设及环保措施落实情况，听取了建设单位对

该工程建设情况的介绍、验收调查单位对该工程验收调查报告的汇

报，审阅并核查了相关资料，经认真讨论，形成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本项目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境内，地处克拉苏气田克深

区块范围内，西南距拜城县城约 40km。

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钻前工程：井场道路、钻井平台、放喷池、

应急池、环保池、垃圾收集箱、生活污水池等；钻井工程：钻井、

测试及完井处理、供电工程、供热工程、供水工程、办公及生活等

配套设施。

克深 13-4井，井型为直井，原设计井深 7564m，完钻井深 7511m，

目的层位为白垩系巴什基奇克组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手续执行情况

2018年 9月 20日，新疆天合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《克

深 13-4井钻井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》。2018年 10月 12日，原阿克

苏地区环境保护局以“阿地环函字〔2018〕438号”文对该项目予以

批复。克深 13-4井井型为直井；该井于 2019年 11月 06日开钻，2020



年 11月 22日完钻；于 2021年 01月 05日钻井完井。

（三）投资情况

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675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为 213万元，占总

投资的 3.56%。

（四）验收范围

本项目验收范围为钻井工程建设内容及试油工程内容。

（五）变动情况

本工程无重大变动。

二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

（一）生态保护工程和设施建设情况

本工程实际临时占地面积为 10800m2（120m×90m），未超过环

评预测占地。钻井工程结束后，井场内钻井设施均进行拆除清理，

临时占地进行平整恢复。

（二）废气

施工期制定各项环保制度，合理规划工程占地，并采取洒水降尘

等措施，防治扬尘污染。测试期间放喷废气通过燃烧后进行排放。

（三）废水

钻井废水循环利用不外排；生活污水拉运至库拜城县排水公司

处理站处理。试油期间不需要压裂工序，不产生压裂废水。

（四）噪声

钻井及试油期间，通过采取隔声减振等措施，降低噪声对环境

的影响，且井场周围 200m范围内无声环境敏感点。

（五）固体废物

钻井期间一开、二开采用聚合物泥浆体系，产生的泥浆岩屑经

不落地系统处理后，泥浆回用；三开采用聚磺泥浆体系，产生的磺

化泥浆钻井岩屑清运至克拉苏环保站进行处理；四开、五开、六开



采用油基泥浆体系，产生的油基泥浆钻井岩屑清运至江汉环保站进

行处理；井场和生活区产生的生活垃圾在垃圾收集箱暂存，拉运至

拜城县市政服务中心进行处理。钻井及试油期间产生的废机油全部

拉运至库车畅源生态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处置。

（六）风险防范措施

本工程风险防范措施主要为防止井喷的各项措施，严格执行各

类管理制度，通过（1）安装防喷器和井控装置；（2）井场设置明

显的禁止烟火标志；（3）安装井场探照灯；（4）按消防规定配备

灭火器、消防铁锹和其它消防器材；（5）采用随时调整泥浆密度、

清水循环压井技术等措施，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井喷事故的发生。

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克拉油气开发

部于 2021年 3 月 24 日制定了《克拉油气开发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

预案》，并于拜城县环境保护局备案，备案编号：652926-2021-011。

三、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

（一）废气

本项目验收监测期间，克深 13-4井井场无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

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中标准限值要

求。

（二）噪声

本项目验收监测期间，克深 13-4井场周界外昼间、夜间噪声的

监测值均符合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

2类标准要求。

四、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本项目验收监测期间，克深 13-4井井场土壤中各项因子的监测

值均满足《土壤质量环境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

（GB36600-2018）表 2中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。






